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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94學年度第1次總務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95年 1月 10日（星期二）下午 2時 30分 

地點：行政大樓 2樓第 1會議室 

主席：吳銘達總務長                           記錄：謝貴花 

出席：翁瑞光教務長、盧永華學務長、趙涵捷館長（王秀娟組長代）、廖
大修院長、段昌國院長（邵維慶組長代）、陳旭芬主任、吳漢清主
任（謝富美組長代）、陶金旺主任（曾國旭先生代）、俞景哲主任、
林佳靜所長（賴葉卿技士代）、羅祺祥主任、詹美郎主任、蔡國忠
主任、喻  新主任、李元陞主任、陳素瓊主任（鄭基榮技士代）、
王兆桓主任（卓志隆老師代）、林榮信主任（朱彬華技士代）、駱
錫能主任、邱奕志主任（吳剛智老師代）、陳凱俐主任（林雲雀助
教代）、游依琳主任、游棫誠老師、江漢貴老師、洪若英主任、謝
鳳嬌技士、黃國興技工、李貞偉組長、林佑銘組長、許順長組長、
鍾雯霖組長、陳淑敏組長、高仲賢組長、韓煥章同學、蔡景嵐同學 

請假：吳柏青研發長、黃宏謀院長、林瑞裕主秘、徐輝明代理所長、曾柔

鶯所長、韓錦鈴主任、陳旺城主任、馮臨惠老師、陳秋境技佐、魏

偉燦同學 

一、主席報告： 

（一）感謝各位委員參加本次會議，總務會議係依照本校組織規程規

定召開，凡是與總務工作有關事務皆可列入討論，委員對總務處

業務有任何建言，請於會議中提出，並請不吝指教。 

（二）95年度教學訓輔維護費經費分配，各系、所以 10 萬元為原則。 

（三）為妥善維護管理本校五結利澤校區，該校區部分界限圍籬工程

及告示牌已建置完成，可避免鄰近居民佔用墾植或傾倒廢棄物。 

（四）感謝建築所及土木系所老師協助本校三星阿里史園區預定地履

勘，並感謝研發處及教務處幫忙空間使用之規劃，以利修訂三星

阿里史園區籌設計畫書。 

二、各組業務報告： 

（一）營繕組業務報告                                         
1.新建工程：(施工中) 
  ○1 E

A污水系統第一期工程：合約金額 41,550,000 元  
A○2 E

A中庭景觀第一期工程：合約金額 9,300,000 元 
A○3 E

A生物資源大樓新建工程（94-96） 
–土建工程 ：合約金額 324,300,000 元，95.02 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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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建工程計畫（規劃） 

 綜合教學大樓（遴選建築師） 
–地上 5 層地下 1 層，總樓地板面積約 13,650 平方公尺。 
–經費約 310,000 仟元，教育部全額補助。 
–94.12.30 由大藏建築師事務所規劃設計。 

 污水系統第二期及復原工程 
–一期工程道路復舊舖面、北大路景觀路面及女中路側人行道整

建。 
–合約金額 17,500,000 元，95.02 開工。 

 生物資源大樓新建工程（94-96） 
–水電工程招標(預算 80,000,000 元) 
–空調設備招標(預算 22,000,000 元) 
–固定性設備(預算 34,000,000 元) 

3.修繕工程 
A○1 E

A已完成 
 各棟大樓安全防護監視及門禁管制系統。195 萬 

–礪金、時化、滋蘭宿舍門禁監控系統。（150 萬） 
–教務處、機械系、食品系及園藝系監視系統工程（45 萬） 

 園藝系農場溫室新建及搬遷工程（408 萬） 
 建築研究所、生物機電系及人文管理學院搬遷裝修工程(685 萬) 
 時化宿舍給水水管更新工程款（280 萬) 
 電機工程學系實驗室空間調整隔間工程（48 萬) 
 配合生資學院興建動物系實驗室搬遷工程（56 萬） 
 高壓電氣設備維修更換工程及電子系冷氣電源改善案（19 萬） 
 教穡大樓地下一樓空調機房隔音工程（38 萬） 
 延英樓寢室窗簾換裝工程（22 萬） 
 五結校區地質鑽探工程款（45 萬） 
 園藝系農場溫室馴化場搬運及溫室電源改善工程（63 萬） 
 礪金球場照明設施改善工程（29 萬） 
 地震中心地坪工程（26 萬） 
 五結第二校區界址圍籬（14 萬） 

A○2 E

A執行施工中 
 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改善計畫書（30 萬） 
 五結第二校區整體規劃與開發 
 校園整體景觀規劃 
 教穡經德時化餐廳福利社水電分表工程（26 萬） 
 育成中心裝修工程（137 萬） 
 舊校門入口整修工程（50 萬） 
 動物與自然資源系水電設施遷移工程（42 萬） 
 建築物耐震能力詳評工作-體育館,中正堂,教職員宿舍（140 萬） 
 教穡大樓樓梯間粉刷工程（30 萬，95.02 寒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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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穡大樓教室邊櫃拆除水泥粉刷油漆–(30 萬，95.02 寒假執行) 
A○3 E

A辦理中的修繕案 
 人文學院採光罩工程（143 萬） 
 監控中心地下一樓實驗室裝修工程（26 萬） 
 大礁溪林場忠信樓上方護坡工程（111 萬） 
 礪金學舍、時化學舍、延英樓、化工館、機械舊館屋頂防水工        

程（800 萬） 
 教學、弘道、教穡及經德大樓教室裝設冷氣電源工程（100 萬） 
 女生宿舍晒衣場採光罩工程（140 萬） 
 修繕系統中的申請修繕案件 

（二）事務組業務報告 
1. 本校未兼行政職務專任教師與教官，於 95 年寒假期間（自

95.01.16 至 95.02.17 止）停止發放交通費，如確因業務需要到

校者，請依實際到校日查填『國立宜蘭大學寒假期間未兼任行

政職務教師及教官支領交通補助費申請書』（表格請自行下載）

經主管簽章證明後，於九十五年三月三日前送總務處事務組彙

辦，逾期不予受理，惠請各單位務必轉知所屬同仁（未兼行政

職務專任教師與教官），以免遺漏。 
2. 各單位僱用之研究計畫助理自 95 年 1 月 1 日起，應為其提繳計

畫（機關）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之百分之六）至勞

工保險局。 
3. 各單位僱用之臨時人員或研究計畫助理，於填寫「國立宜蘭大

學 A

勞工保險
AE

健康保險
E加保暨勞工退休金提繳申請書」時，請確實依僱用

人員實際薪資填寫每月支薪待遇金額，不得以多報少或以少報

多。 
4. 各單位僱用之臨時人員、研究計畫助理於離職或計畫中止時應

填具「國立宜蘭大學 A

勞工保險
AE

健康保險
E退保暨勞工退休金停止提繳申請

書」辦理退保及停止提繳手續。 
5. 感謝各單位在 94 年度大學院校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暨績效 
評鑑時，對各項業務的協助使評鑑能圓滿完成。 

6. 有關本校『國立宜蘭大學校區停車管理辦法』第十七條條文修

訂，經第 11 次行政會議通過。其中將地下停車場感應器全數收

回，改發感應卡，使系統一致亦請同仁儘可能由地下停車場進

出。 
7. 95 年度未辦理年制停車場續約同仁，請儘速至事務組辦理。有

關收回感應器改發感應卡差額押金 500元將隨 95年度停車費收

取時一併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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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各單位如有購買 94年停車場票券仍可繼續使用至 95年底為止。 
9. 各單位自購飲水機設備，從 95 年度起保養費用請由各單位分攤

付款。 

（三）出納組業務報告： 

1.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部份： 

95 年 1 月前，總務處將通知各單位依權責辦理 96 年度相關經費

申請案之需求調查，以提本會下次（預定 95 年 1 月底前召開）

會議審議。擬辦理之 96 年度相關經費申請案需求調查如下： 
A○1 E

A【96 年度新興計畫申請案】需求調查－屬向教育部申請補助之

發展性經費，限以資本門(工程、設備)編列，各新興計畫申請

案合計總金額不得超過五千萬元。 
A○2 E

A【96 年度校務基金動支申請案】需求調查－ 
a.待會計室完成 94年度決算(預計於 95年 1月 15 日完成決算)
後，請將決算之結餘提供總務處，俾憑通知各單位提出本申

請案之需求。 
b.依本校校務基金動支辦法規定：校務基金動支，應以充實、

改善本校教學軟硬體設備及各項自籌配合款為優先考量，

其額度以本校校務基金前一年度(94 年度)結餘百分之三十

並以下列用途為原則(校務基金動支，應由申請單位於每年

一月前提出申請，交由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後，列入下年度預算執行，必要時得分期分年實施)： 

A○a E

A本校校區發展、校地規劃必需之經費支出。 
A○b E

A本校校區建築與工程必需之經費支出。 
A○cE

A本校教學、研究與招生必需之經費支出。 
A○d E

A其他提昇教育品質必需之經費支出。 
        2.出納組部份： 

          本校委託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宜蘭分行辦理薪津代發業

務，有關該行提供「ATM跨行轉帳手續費全免」及「網路銀行跨

行轉帳手續費全免」之優惠服務措施部份－因該兩項服務須先

經【財金資訊公司】扣手續服務費作業，故其手續費由土地銀

行宜蘭分行自行吸收於次月以沖銷方式辦理退還，特此說明。 

（四）保管組業務報告 
1.本（94）年度盤點業已作業完竣，感謝各單位配合。對學校資產

因研究需求，須外置於校外，務請依規定請填寫「財產外借（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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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2.校務基金固定資產折舊作業即將完成，88 年 7 月 1 日以後購置

之財產設備，如達使用年限，預計 2 月初起即可受理報廢手續。 
（五）採購組業務報告： 

1. 本校九十四年度公告採購案件計 159 件，採購金額約四億玖仟

餘萬元；中信局共同供應採購案計 914 件，金額約參仟肆佰餘

萬元，電子領標達成率百分之百。 
2. 行政院環保署九十五年度綠色採購目標比率為 80﹪，敬請各單

位配合優先採購環境標章產品。 
3. 敬請各單位教學研究用品需求預作規劃，儘量採統一、集中方

式採購，以避免違反分批採購規定。 
4. 各單位採購規格訂定，應以實際需求為限，並考量加註容許差

度，以避免不當限制競爭情事引發爭議。 
（六）文書組業務報告： 

1.本校 94 年 8-12 月份收發公文統計表） 
 

公文類別 
件數 
月份 

電子 
發文 

電子 
收文 

紙本 
發文 

紙本 
收文 總計 

8 21 402 134 120 677 

9 64 488 145 88 785 

10 74 510 149 104 837 

11 64 488 145 88 785 

12 51 404 144 131 730 

         2.請各單位配合文書組郵寄信件業務，於郵寄信件信封上加註類

別（如掛號、限時、普通件等）及單位戳記。 

★業務報告委員諮詢事項： 

  （一）系所各大樓頂樓漏水之維修費用，是否可不列入系所維護費用？  

        總務長答覆：各系所之維護費以內部教學空間及設備維修為原則， 

（二）建議校園整體評估監視系統之需求性。 

      總務長答覆：列入校園規劃時之整體考量。 

（三）總務處目前營建工程愈來愈多，造成校內師生同仁之不便，建議

於施工前，儘早將施工訊息上網公告，並讓大家知道工程進度及

時程。另請重視安全圍籬之設置並儘速處理工程完工後之復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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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總務長答覆：感謝委員之建議，請營繕組加強工程管理及儘速將

施工訊息傳達給全校師生。 

（四）生物資源大樓新建工程即將開工，部份系所工廠搬遷之前置作業

及相關配合事項，請營繕組儘早通知。以利於系所教學及研究室

空間之規劃。 

      總務長答覆：請營繕組即刻配合辦理並儘速告知自然資源學系、

生物機電學系、動物科技學系師生相關搬遷訊息。 

（五）教學訓輔維護費各系所僅分配 10萬元，恐顯不足。 

      總務長答覆：目前仍暫以 10萬元為上限，在不影響教學原則下，

會整體考量並妥善運用維護費。 

（六）有關事務組規定：各單位自購飲水機設備，從 95 年度起，保養費

用請由各單位分攤付款，因各單位業務費及維護費有限，請總務

處作整體規劃考量。 
      事務組說明：本案係以學校整體節能考量所作之規定。 
      總務長答覆：請事務組做全校總盤點並整體規劃後，提案至行政

會議討論。 
（七）教穡大樓地下室 1 樓 B105 教室旁，空氣中常有柴油味，恐影響校

園安全及有礙師生健康。 
      總務長答覆：請儘速查明原因，以維護師生安全及健康。 

三、提案討論 

提案一：（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校園因多項工程進行，造成師生上課及通行上之困擾，請總

務單位督促施工單位應儘量降低嗓音，減少對上課之干擾；

對於路面進行之工程，應儘速完成並恢復原貌，以利師生行

走，請 討論。 

營繕組補充說明： 
 一、校園內現正進行污水系統及中庭景觀等工程，污水系統屬地下

開挖工程，需埋設管廊與污水管溝等。管廊開挖至地下約 4
公尺深，施工中需開挖路面並打設鋼板樁及架設支撐，以進行
預鑄箱涵吊裝，因施工範圍涵蓋全校區域，而隨著施工進度調
整施工位置，造成校園內師生上課及通行上的困擾，深感抱歉。 

二、工程現已施工至教穡大樓附近，將督促承商寒假期間儘速趕工
並盡快完成。 

三、道路復原屬另一標工程，941230 已完成發包，將請得標廠商
配合儘速復原已施工埋設完成的路面，以利行走。 

決  議：通過，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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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請審慎評估新建綜合教學大樓之基地位置，請 討論。 

說  明： 

一、本校自專科─學院─大學改制以來，樓地板面積增加有限，

班級數卻由五專時期 10科 50餘班，學生人數 2500餘人，增

至目前大學 87班、研究所 15班，學生人數 4176人。目前教

學用教室有教穡大樓 44間，教學弘道樓 27間，經德大樓 11

間，共計 82間(含通識課程用教室 5間)，各系所目前以班級

數 × 0.75分配教室使用。 

二、如規劃以現地重建綜合教學大樓，則將減少 27間教室，教室

總數減為 55間，據此，未來將無法提供研究所班級教室，日

間大學部班級教室則以班級數 × 0.6 來分配，勢必影響各系

教學排課自由度及部分行政單位之行政空間。 

三、本校每年辦理之四技學力測驗及大學學力測驗，將因為校內

教室間數之不足，造成試務工作之複雜性。 

擬  辦： 

一、現有之活動中心及其週邊是否可作為綜合教學大樓之基地考

量。另由教務處挪出弘道樓教室 8 間，學務處安排體育館部

分空間，總務處安排地下停車場部分空間，作為安置學生活

動中心社團及學生活動之用，至新建學生活動中心改建完成。 

二、綜合教學大樓完成後，教學弘道大樓及行政大樓遷出後，該

基地位置可另做整體規劃考量。 

營繕組補充說明： 

一、弘道樓及教學大樓拆除後，教室會減少 27 間，且總務處營

繕組、採購組、保管組倉庫及進修推廣部等也需尋覓其他搬

遷空間，請教務處與總務處共同研議尋找妥適之空間。 

二、綜合教學大樓基地係經由校園規劃委員會討論後於原址改
建，而現有之中正堂及其週邊基地，未來將規劃為學生活動
廣場及街角生活場等，引進如郵局、銀行、書局等服務性設
施商家。一方面可加強對全校師生的服務，另一方面亦可挹
注學校的收入。 

三、本案構想書及建築師徵選工作皆已完成，預計於今年三月前
提出規劃設計書提報教育部。 

決  議：請營繕組研議基地規劃空間是否足夠容納教學需求，並儘速
召開校園規劃委員會討論全校性空間使用之規劃。  

提案三：（提案單位—圖書資訊館） 

案  由：圖資大樓電力須求穩定案，請 討論。 
說  明：本校即將與國高網 TWAREN連線，成為宜蘭地區網路中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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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確保網路服務不致中斷，須提供圖資大樓穩定的電力。惟

近日來圖資大樓多次無預警之跳電，緊急發電機亦無法啟

動，除了導致網路中斷外，對動輒數百萬元之網路設備，亦

容易造成損壞。煩請  貴處幫忙解決電力問題。 

擬  辦： 

一、查明無預警跳電及緊急發電機無法啟動之原因，並加以解決。 

二、評估增設小型備援發電機（供網路機房用電）之可行性。 

三、針對颱風等天然災害停電，本校停電時間遠比週遭用戶來得

長。請  貴處協調台電評估更改本校用電迴路，或增加一組

備援迴路。 

    營繕組補充說明： 

一、 無預警跳電主因，經高壓保養廠商蘭陽機電查察後，係過電

壓電驛(OV)設定過低，經修改參數重新啟用後已無異狀。緊

急發電機無法啟動部分經查明係控制盤參數設定不當，經修

正及多次測試後，均無問題，俟學期結束後再停電測試確認。 

二、 增設小型備援發電機（供網路機房用電 1F2間，4F1間），電

源需重新整理，小型發電機建議放在頂樓，以方便接收自動

轉換開關（ATS）的訊息以自動啟動。 

三、 對於因颱風遭成停電，經本校向台電反應，原係由縣政府迴

路供應，因颱風斷電查修時需逐段清除阻礙的樹枝以逐步恢

復供電，而本校屬線路尾端故恢復供電時間較晚，台電現已

切換至神農區迴路供電，應可改善。 

四、 協調台電評估增加一組備援迴路，營繕組將儘速與台電協商

辦理的可行性及費用。 

決  議：請營繕組針對全校需求容量研議辦理，以避免無預警停電或

斷電事故發生並將此建議案列入追蹤處理。 

四、臨時動議  

    提案一：研發處鼓勵各系所辦理全國性之研討會，參加人數約達 2、300

人，請問停車費之經費由何支應？請討論。（提案單位-機械

工程學系蔡國忠主任） 

    決  議：本案提交通管理委員會討論。 

    提案二：建議保管組改善財產標籤單之規格及盤點財產時間調整至寒

假。請討論。（提案單位-園藝系鄭基榮技士） 

決  議：請保管組依法辦理並研議改進方法。 

五、散    會：下午 5時 20分。 


